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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３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ａｉｃ．ｇｏｖ．ｃｎ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布的《商标评审委员

会在商标异议复审、争议案件中认定的

１８０

件驰名商标》中获悉，公司“亞瑪

頓”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别：第

９

类，光学玻璃、聚光器、表面覆有带电导

体的玻璃）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该认定有利于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

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认知度，进一步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增强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４

，

７４５

９２

１３４

，

５４４

３４

，

４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东权益

（

万元

）

１

，

４８２

，

８７２ １

，

４７４

，

６７７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８

日及

９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２０％

以上。 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二、本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１

、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国务院近日下发了《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公司主

营业务为植物提取物的生产与销售，植物提取属于生物产业的细分行业，公司

预计该规划不会对公司业务带来较大影响。

２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秦本军先生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也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３

、经核实，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现根据公司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６２５０－６７５０

万元。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５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违反

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日

２７

日，公司在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１２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

６２５０

万元

－６７５０

万元 盈利

：

２５２．６２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季度，公司主营业务销售收入继续增长，但主营产品的毛利率

未能得到有效提升。其次，全资子公司承接的

ＢＴ

项目，由于桂林第

４

季度降雨量

和降雨天数显著高于往年同期，以及目前该项目可供施工的作业面较少，导致

项目施工进展未达预期。 同时， 已完工工程的评审验收工作周期超出原有预

计， 未能如期在报告期内完成， 因此公司未能在报告期内确认该部分工程收

益。 综上原因，导致公司业绩亏损幅度超出预期。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修正后的业绩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尚未经过注册会计

师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董事会对因

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１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

ＭＫＣＰ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ＩＩ ＬＴＤ．

（以下简称“奇力资本”）的通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下午收盘，奇力资本累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２

，

０３９

，

７００

股，占公司股权

激励股份变动前总股本的

５％

。

本次减持前，奇力资本持有公司股份

８８

，

３７０

，

２５０

股，占公司股权激励股份变动前总股

本的

１０．５１％

。 本次减持后，奇力资本持有公司股份

４６

，

３３０

，

５５０

股，占公司股权激励股份变

动前总股本的

５．５１％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奇力资本作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

股东，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５％

的，应当在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

３

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予以公告。 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９日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武当路

８３

号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骆驼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ＭＫＣＰ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ＩＩ ＬＴＤ．

（以下简称“奇力资本”）

注册地址：

８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Ｍｅｄｉｎｅ Ｍｅｗｓ

，

Ｌａ Ｃｈａｕｓｓéｅ Ｓｔｒｅｅｔ

，

Ｐｏｒｔ Ｌｏｕｉ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营业

／

通讯地址：

８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Ｍｅｄｉｎｅ Ｍｅｗｓ

，

Ｌａ Ｃｈａｕｓｓéｅ Ｓｔｒｅｅｔ

，

Ｐｏｒｔ Ｌｏｕｉ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法律、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骆驼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ＭＫＣＰ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ＩＩ ＬＴＤ．

，

简称

“

奇力资本

”

骆驼集团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 指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ＭＫＣＰ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ＩＩ ＬＴＤ．

注册地： 毛里求斯共和国

授权代表：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Ｎｏｅｌ

注册登记证编号：

Ｃ０８１２０３ Ｃ１／ＧＢＬ

主要经营范围： 资产投资

联系电话：

＋ ２３０ ２０３ ４３００

二、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Ｊａｓ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ａｙｎａｒｄ

男 非居民董事 美国 是

，

香港 香港

Ｒｏｙ Ｅｄｗｉ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ＩＩ

男 非居民董事 美国 是

，

香港 香港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Ｍｏｌｌｅｒ

男 董事 澳大利亚 是

，

毛里求斯共和国 毛里求斯共和国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Ｎｏｅｌ

男 董事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共和国 毛里求斯共和国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ｅｅ Ｍｏ

Ｌｉｎ

男 候补董事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共和国 毛里求斯共和国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 （

５

） 年之内未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 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境内、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百分之

五 （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二章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目的主要是收回投资获取投资收益。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转让其持有的骆驼集团股份的可能，并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卖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依照《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

１５

号》，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

骆驼股份

４６

，

３３０

，

５５０

股，占股份总额的

５．５１％

。

三、本次交易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份持有人 奇力资本

股份名称 骆驼集团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

４６

，

９３０

，

５５０ ４６

，

３３０

，

５５０

占骆驼集团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５．５８％ ５．５１％

所持有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变动日期 � � � � �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骆驼集团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四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出售骆驼股份的

股份情况如下表：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变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９

，

７８６

，

０００ １．１６４％ ７．８０

–

８．８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３

，

００４

，

９４１ ０．３５７％ ８．５０－８．８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８

，

３７６

，

６３３ ０．９９６％ ８．２０－８．６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９

，

４４２

，

７９１ １．１２３％ ８．５１

–

８．７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

，

７４３

，

０００ １．０４％ ８．５３－８．７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２

，

６８６

，

３３５ ０．３２０％ ８．５９－８．８７

集中竞价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ＭＫＣＰ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ＩＩ ＬＴＤ．

—————————————————————————————————

授权代表：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Ｎｏｅｌ

（董事）

签署日期：

＿＿＿＿＿＿

年

＿＿＿

月

＿＿＿

日

第六章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商业登记证复印件；以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授权代表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Ｎｏｅｌ

的护照复印件。

简 式 权 益 变 动 报 告 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武当路

８３

号

股票简称 骆驼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１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名称

ＭＫＣＰ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ＩＩ ＬＴ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毛里求斯共和国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第 一 大 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 过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集 中 交 易

√ □

协 议 转 让

□

国 有 股 行 政 划 转 或 变 更

□

间 接 方 式 转 让

□

取 得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 已 发 行 股 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６

，

９３０

，

５５０

持股比例

：

５．５８％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变动数 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６

，

３３０

，

５５０

变动比例

：

５．５１％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留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依法减少其在骆驼集团股份的意向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 上 市

公司股票

是

√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不适用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 东 权 益 的 问

题

是

□

否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未

清 偿 其 对 公 司

的负债

，

未解除 公

司 为 其 负 债 提

供的担保

，

或 者

损 害 公 司 利 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是 否 需 取 得 批

准

是

□

否

√ □

是 否 已 得 到 批

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ＭＫＣＰ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ＩＩ ＬＴＤ．

＿＿＿＿＿＿＿＿＿＿＿＿＿＿＿＿＿＿＿＿＿＿＿＿＿＿＿＿＿＿＿＿＿＿＿＿

授权代表（签字）：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Ｎｏｅｌ

（董事）

日期：

＿＿＿＿＿＿

年

＿＿＿

月

＿＿＿

日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各代销机

构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本公司旗下以本公司作为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起，在下述代销机构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通转换业务代销机构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

二、适用基金

１．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１

）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５

）

３．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６

）

４．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７

）

５．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８

）

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９

）

７．

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１０

）

８．

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１１

）

９．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３３０１２ ／

Ｃ

类

２３３０１３

）

１０．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１５

）

三、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

相关业务公告。具体业务办理请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上述业务的解

释权归本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

得互相转换。

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上述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或网站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免长途费）

网站：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１

，

２４４

，

６５２

，

９２６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 本公司采用权

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６９７

，

０８５

，

４９９．４８ ６

，

３５５

，

９６７

，

１４４．３４

净利润

１６０

，

９２２

，

７５２．３２ ２

，

０１４

，

３１１

，

０８６．１７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９８４

，

３７５

，

５９５．０１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１

，

２４４

，

６５２

，

９２６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 本公司采用权

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６９７

，

１４５．４１ ５９４

，

５６７．０６ １７．２５％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２７０

，

０４９．１４ ２５０

，

４０９．１５ ７．８４％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６８

，

２６７．１７ ２５５

，

４５４．５５ ５．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２１８

，

９１７．４０ ２０６

，

３６７．８５ ６．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７

调整前 调整后

－５．１３％

0.78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７９％ ８．８５％

下降

２．０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万元

）

８

，

９９７

，

６８３．３７ ７

，

６８１

，

０７５．０９ １７．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

万元

）

３

，

３０４

，

６４３．０９ ３

，

１６３

，

５０９．６５ ４．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５．５８

调整前 调整后

４．４９％

10.69 5.34

上述数据为广发证券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详见广发证

券的相关公告。 经估算，上述数据对本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约为

４６０３２

万元。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３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４

、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持。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９

人，代表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１２１

，

４１９

，

２６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８．３７％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１２１

，

４１９

，

２６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徐虎、臧欣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国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鉴于近日《证券时报》等媒体对公司土地委托交易、财政补贴以及大股东减持股票情况

等进行了报道，现将有关情况澄清说明如下：

１

、公司土地委托交易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与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中心签署《国有土地

使用权委托交易协议书》，将本公司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工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

证号为夏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４２２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５３７６７．２

平方米）委托该中心进行

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与土地竞得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合同》， 约定土地竞得人以人民币

１２０

，

９７６

，

２００．００

元的土地补偿价

款受让上述地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本公司收到由中铁十一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武汉市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向本公司代为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合计人民币

１２０

，

９７６

，

２００．００

元。根据相关法规，本公司已缴纳土地增值税

６５

，

９７７

，

３９５．０７

元，缴纳营业税、城建税、

堤防维护费、地方教育附加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

８

，

４０７

，

８４５．９０

元，各项税费合计

７４

，

３８５

，

２４０．９７

元。

本次土地委托交易事项，在缴纳相关税费后本公司实际回收资金

４６

，

５９０

，

９５９．０３

元（公

司土地委托交易事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

２

、公司收到财政补贴款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本公司收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下拨的

２０１２

年

度财政补贴款合计

７４３８

万元人民币，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入

２０１２

年当期损益。

针对报道中称“东湖开发区的补贴款有可能来自于武汉新一代科技公司的套现”的质

疑，本公司经书面函证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

公司回函明确表示：东湖开发区对本公司的补贴款与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减持本公司

股票的资金之间无任何关联。

３

、其他

媒体报道中称“

＊ＳＴ

国药必须引入新的股东，武汉政府似乎是最佳人选”、“仅凭

＊ＳＴ

国

药实际控制人仰帆投资一己之力难以完成重组，

＊ＳＴ

国药必须引入新的股东，武汉政府似

乎是最佳人选”。

针对以上报道，本公司经书面函证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武汉

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函明确表示：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未与武汉市及东湖开发区政

府商谈引入武汉地方政府作为公司新股东等事宜，不存在引入武汉地方政府作为公司新股

东参与推进公司重组的情形。

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发布的

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

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核实。

２．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公司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备案。 期间，根据中国证监

会反馈意见， 公司对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披露的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并经中国证监会确认无异议。

３．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海

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４．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以及《关于

＜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５．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独立董事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并同意向

符合条件的

１０６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６９２

万份限制性股票。 同日，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告了《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至

此，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授予工作。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６８０．５

万股，授予对

象

１０５

人，授予价格

６．８９

元

／

股。

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公告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６

，

８０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４４０６０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７９６５４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８．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完成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原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汤泓涛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

万股的回购注销。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完成了此次回购注销

的相关事项。

９．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

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杨书林、沈振

华、罗鹰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 公司已经同意其辞职申请，并已办理完成相关离职手续。 根据《上

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十四、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

与终止”中（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中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董事会可以

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新时达回购注销。 ”，以及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的规定，公司拟对杨书林、沈振华、罗鹰分别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００００

股、

４００００

股和

４００００

股，依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中对回购价格的约定，按

６．８９

元

／

股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

１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０６７８．５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２０６６８．５

万元。

公司股份总数由

２０６７８．５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均为普通股。 其中，股权激励有条件限售流通股

６７８．５

万股，减少至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０６６８．５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均为普通股。其中，股权激励有条件限售

流通股

６６８．５

万股。

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公告了《减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１２．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 《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１３．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完成了对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杨书林、沈振华、罗鹰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

１０

万股的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包起帆先生、张明玉先生、上官晓文女士审议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

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杨书林、罗鹰、沈振

华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 一致同意对此部分限制性股票按照《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中对回购的价格约定，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分别向杨书林、罗鹰和沈振华分别支付回购

价款人民币

１３７

，

８００

元、人民币

２７５

，

６００

元和人民币

２７５

，

６００

元。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的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后，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公司激励对象杨书林、罗鹰、沈振华已经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十四、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中（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中的规定，将激励对象杨书林、罗鹰、沈振华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００００

股、

４００００

股和

４００００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６．８９

元

／

股。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的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杨书林、罗鹰、沈

振华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上述监事会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四、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出具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合法授权；本次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的确定等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

律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

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外，公司已履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上述法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五、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原激励对象杨书林、沈振华、罗鹰分别持有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００００

股、

４００００

股

和

４００００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份总额比例的

０．０４８３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议案规定，对杨书林、沈振华、罗鹰分别持有公司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００００

股、

４００００

股和

４００００

股，按

６．８９

元

／

股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就此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分别向杨书林、沈振华、罗鹰分别支付回购价款人民币

１３７

，

８００

元、人民币

２７５

，

６００

元和人民

币

２７５

，

６００

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回购股权激

励股份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８

，

５１８

，

９６３ ５７．３２％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

，

４１８

，

９６３ ５７．２９％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４

，

９１０

，

８６５ ４１．０６％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

，

８１０

，

８６５ ４１．０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４

，

９１０

，

８６５ ４１．０６％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

，

８１０

，

８６５ ４１．０３％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３３

，

６０８

，

０９８ １６．２６％ ０ ３３

，

６０８

，

０９８ １６．２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８

，

２６６

，

０３７ ４２．６８％ ０ ８８

，

２６６

，

０３７ ４２．７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

，

２６６

，

０３７ ４２．６８％ ０ ８８

，

２６６

，

０３７ ４２．７１％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６

，

７８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

，

６８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０日


